
一. 前言
一般而言，灌溉系統平均耐用壽

齡約 40 年，亦即使用達 40 年時，

宜汰舊換新以維持其功能，限於政府

財政因素，每年所能改善之比例約僅

達 1.3％，不足部分需以人工手段使農

田水利設施維持堪用狀態，亦可延長

設施使用壽命，提升農田水利會服務

品質。依據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 30 

條規定「農田水利會應編列小給水路

及小排水路養護、歲修經費之預算，

所需經費之半數由受益會員負擔」，

惟各農田水利會之會費與水利小組費

自 82 年起即未向會員徵收，改由中

央政府補助等經費支應，十餘年來，

物價與人事成本上漲，致各農田水利

會每年編列支應維護經費顯有不足，

嚴重影響農民田間灌溉用水量調配及

大雨時之田間排水，造成災害，亟待

改善。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農業生產結構產生變遷，農地利

用型態隨之調整，農地休耕、轉作甚

至廢耕之情形日益增加，以致部分區

域之灌排水路渠道淤積、雜草叢生、

水流不通暢，影響農業經營及農業永

續發展。目前農村勞動人力來源結

構，以 45 - 64 歲占 70％ 最多，平

均年齡約 53.8 歲，教育程度以國 (初) 

中以下居多，而這群人本屬社會中低

階層，在就業市場之競爭力較低，又

受部分傳統產業外移之影響，減少提

供勞動者之就業機會，使農村失業情

形益加嚴重。

有鑒於農村失業情形較都會區嚴

重，農委會農田水利處自 92 年 7 月

起至 97 年 12 月間共辦理 8 次「改

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農村環境」計

畫，累計僱用失業勞工人數達 6,044 

人，辦理渠道維護約 1 萬 7 千 1 百餘

公里，除可降低失業率與維持灌溉排

水路系統之暢通外，同時對於農村生

活環境品質提升與水資源有效利用均

有正面的幫助。

二. 歷年計畫執行情形概況
近年來，由於我國產業結構調

整，失業率逐漸攀升，依據行政院主

計處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89 年以前

年平均失業率約 3％ 以下，至 90 年

起失業率已達 4％ 以上，其中 91 年

最高達 5.17％。為迅速紓緩失業問

題，提供失業者各項公共服務之就業

機會及中小企業人力協助，92 年間立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
及農村環境」計畫執行成果
文圖︱林國華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灌溉管理科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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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三讀通過「公共服務擴

大就業暫行條例」，實施期

間為 92 年 6 月 18 日至 93 

年 6 月 18 日。農委會農田

水利處配合政策，自 92 年 

7 月 1 日起補助各農田水利

會辦理「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計畫，期

有效運用農村失業勞動者之

勞動力，協助農田水利會加

強灌溉排水系統維護工作，

改善農業經營環境，並降低

失業率。期間配合行政院提

出由公部門釋出短期工作機

會，提供中高齡失業人口就

業機會並降低失業率之政策

目標，於 93、94 及 95 年

分別於勞委會就業安定基

金、農委會農業發展基金、

農委會農業管理公務預算等

籌措經費，共辦理 6 次「改

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農村

環境」計畫，至 95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計僱用人數達 

5,684 人，辦理渠道維護約 1 

萬 6 千公里。

有鑒於農村失業情形較

都會區嚴重，同時為改善因

休耕與農業勞動人力老化而

造成農田水利設施維護不佳

之情形，南投、雲林、屏

東、台東及花蓮等財務困難

農田水利會紛紛建議農委會

應續辦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

98
年
度
農
田
水
利
專
輯

南投農田水利會計畫執行情形－守城分圳幹線清理維護

圳路清理前

圳路清理中

圳路清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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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礙於公務預算無辦理空間且整體

失業情形並不嚴重，行政院於 96、97 

年並未規劃推動擴大就業相關政策。

爰此，農委會農田水利處 97 年度首

次參與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並

獲審查委員審查通過核配 120 人，

於南投、雲林、屏東、台東及花蓮等 

5 個農田水利會辦理「改善農田灌排

水路功能及農村環境」計畫，以有效

運用農村失業勞動者之勞動力，協助

農田水利會加強灌溉排水系統維護工

作，改善農業經營環境，並降低失業

率。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係為建構民間

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就業之夥伴關

係，透過具創意性、地方性及發展性

之計畫，如文化保存、工藝推廣、照

顧服務或環境保護等，改善地方之整

體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促成在地產

業發展，帶動其他工作機會，以引導

失業者參與計畫工作，重建工作自信

心，培養再就業能力；計畫類型區分

為經濟型與社會型，經濟型計畫是由

民間團體所提具有產業發展前景，而

能擴大僱用失業者或提供失業者就業

管道之計畫，社會型計畫則為各部

會、直轄市、縣 (市) 政府或民間團

體所提為增進社會公益，且具有就業

促進效益之計畫。農田水利處 97 年

度辦理之「改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

農村環境」計畫即屬政府部門社會型

計畫，核定金額為 1,480 萬元，計畫

實施時間為 97 年 2 月 12 日至 8 月 

11 日止為期 6 個月，實際僱用人數為 

157 人，辦理渠道維護約 916 公里。

去 (97) 年以來，受到國際原油與

原物料價格高漲，以及美國次級房貸

風暴之影響，全球經濟景氣趨緩，經

濟不景氣造成之失業問題隨之而起；

此外，我國近年產業結構變遷快速，

結構性失業成為長期需要關注與解決

之問題。行政院乃研擬短期促進就業

措施，期能在短時間內，由政府提供

更多的就業機會，協助失業勞工儘速

就業，以紓緩當前失業情勢，減少社

會因失業可能產生之問題，並降低社

會成本。農委會乃遵循行政院「97 年

短期促進就業措施」，以有意義、有

價值之工作為原則，配合業務需求、

結合產業發展及培訓就業能力為目標

據以規劃，利用農業發展公務預算於 

97 年 11 月 17 日至 98 年 6 月 30 

日辦理 97 年度「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計畫，辦理之農田

水利會為南投、彰化、雲林、屏東、

台東及花蓮等 6 個農田水利會，僱用

人數為 200 人。又 98 年度自 2 月 1 

日起再增加僱用人數 50 人，同時另

於 3 月 1 日起再增辦 98 年度「改善

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1 

次追加)」計畫，雇用人數為 300 人，

僱用期間為 8 個月，至 98 年 10 月 

31 日止。此外配合 98 年振興經濟

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自 

98 年 5 月 1 日起至 98 年 12 月底

止辦理「農田水利會灌排水路維護」

計畫，辦理之農田水利會為北基、石

門、新竹、台中、南投、彰化、雲

32 豐年第59卷　第11期

豐年-59V11-980520.indd   32 5/20/2009   7:52:16 PM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經費來源
核定進用
人數

累計錄用
人數

核定經費
(千元)

實際執行
經費 (千元)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1 階段)

92 年 7 月 1 日
至

93 年 2 月 29 日

92 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追
加預算

1,400 1,822 200,000 181,995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2 階段)

92 年 3 月 2 日
至

93 年 6 月 30 日

勞委會就業安
定基金

1,286 1,202 128,042 100,008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3 階段)

93 年 7 月 5 日
至

93 年 12 月 31 日

勞委會就業安
定基金

200 218 29,040 18,436

改善農業經營環境
93 年 7 月 21 日

至
93 年 12 月 31 日

農委會農業發
展基金

1,000 1,067 121,000 97,472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4-1 階段)

94 年 10 月 1 日
至

94 年 12 月 31 日

農委會農業發
展基金

667 838 48,400 29,634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4-2 階段)

94 年 10 月 1 日
至

94 年 12 月 31 日

農委會農業管
理公務預算

333 377 24,200 8,494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
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5 階段)

95 年 7 月 1 日
至

95 年 12 月 31 日

農委會農業管
理公務預算

140 160 20,328 18,791

97 年度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及農村
環境

97 年 2 月 12 日
至

97 年 8 月 11 日

勞委會就業安
定基金

120 157 14,805 12,373

97 年度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及農村
環境

97 年 11 月 17 日
至

97 年 12 月 31 日

農委會農業發
展公務預算

200 203 8,842 6,634

98 年度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及農村
環境

98 年 1 月 1 日
至

98 年 9 月 30 日

農委會農業發
展公務預算

250

執行中

43,156

執行中

98 年度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及農村
環境
(第 1 次追加)

98 年 3 月 1 日
至

98 年 10 月31日

農委會農業發
展公務預算

300 64,734

98 年度農田水利會
灌排水路維護

98 年 5 月 1 日
至

98 年 12 月 31 日

振興經濟擴大
公共建設特別
預算

600 116,267

合計 6,496 6,044 818,814 473,836

表 1. 92 - 98 年改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農村環境計畫基本資料表

註：合計欄之「累計錄用人數」及「實際執行經費」未包含 98 年度之人數及執行經費。

98
年
度
農
田
水
利
專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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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南、屏東、台東及花蓮等 11 

個農田水利會，預定僱用人數 600 

人，合計 98 年度總僱用人數達 1,150 

人，歷次計畫基本資料詳如表 1。

三. 工作內容
台灣省 15 個農田水利會轄區之

灌溉排水路總長度約 6 萬 9 千餘公里 

(灌溉水路 4 萬 6 千公里、排水水路 2 

萬 3 千公里)，灌溉排水工程直接受益

耕地面積共 37.8 萬公頃，受益會員總

數達 140 萬人。農田水利會所轄灌溉

耕地，因有灌溉排水保障，可依計畫

選定作物種類及種植期，屬台灣農業

生產力最高之地區，為確保糧食安全

之重要農業生產地，有良好的灌溉排

水環境，有助於農產品產量及品質提

升。維護既有農田水利設施順暢，配

合農業發展持續發揮其三生功能，除

農民可以直接受益外，全體國民亦可

分享其環境效益。

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以秉承政

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為宗旨。依據農

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規定，農田水利會

事業區域內，小給水路、小排水路

以上之灌溉系統由農田水利會負責掌

管；小給水路、小排水路以下之灌溉

系統，因區域遼闊，水源有限，為有

效分配灌溉用水，維持灌溉用水秩序

暨維護、修補與管理小給水路、小排

水路等事務，向由水利小組之會員自

行組成互助性之組織，以出工 (自行擔

負水利小組分配灌溉用水暨水路維修

等工作) 或出資方式自行處理。然而，

受社會風氣轉變與農村人力老化之影

響，對於農民應自行維護管理之小給

水路、小排水路以下之灌溉系統，普

遍有疏於維護之情形。自民國 83 年

起全國農田水利會會費由政府編列預

算補助，惟補助額度仍維持民國 78 

年原課徵會費金額辦理，未依物價調

整，致各水利會財務相當困難，尤以

農業地區之農田水利會財務更為困

難，年度灌溉排水水路之維護預算編

列常顯不足，以致於處處可見有部分

灌溉排水路雜草叢生及泥沙淤積，影

響灌溉排水系統應有之通水功能。

計畫工作內容，係僱用在地之失

業勞工，於各農田水利會灌區內，對

於通水功能較差之灌溉排水路辦理雜

草清理及渠底淤泥浚渫，以維護灌溉

排水系統之暢通，並得辦理農田水利

設施及渠道綠美化之維護工作，以改

善農田水利會轄區內農業經營及提升

農村生活環境品質。

四. 執行方式
由於各年度計畫經費來源不一，

因此人員進用方式與條件亦稍有差

異。於 94 年之前辦理之「改善農田

灌排水路功能及農村環境」計畫 (第 

1 - 4 階段) 其進用人員遴用方式及遴

用程序，比照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式

進行，即需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

介失業者，僱用人員如參加公共服務

擴大就業方案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1 年

者，則可以續用人員方式直接僱用，

免去就業服務機構再推介之程序；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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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由各農田水利會辦

理或參加聯合遴選。每位參

加本計畫人員須有未領取軍

公教或勞基法退休金與家戶 

(所得稅申報戶) 年所得未超

過 100 萬之納稅義務人及其

配偶或受撫養親屬之條件；

另所有進用人員須於到任前

與用人單位 (各農田水利會) 

簽訂公法救助契約書，以規

範雙方之權利與義務。

94 年以後計畫經費來源

係由農委會農業管理及農業

發展相關公務預算支應，所

僱用之人員非屬公法救助認

定之對象，得不經由就業服

務中心直接推介進用。由於

各農田水利會反應，勞委會

職訓局各地就業服務中心推

介之失業勞工，部分工作人

員並無從事農田灌排水溝雜

草及淤泥清除工作經驗，效

率較差，且心態上視本計畫

為社會救濟，農田水利會於

人員管理上較為困難，因此 

95 年度「改善農田灌排水

路功能及農村環境 (第 5 階

段)」計畫人員進用，依政府

採購法逾公告金額 1/10 未達

公告金額之勞務採購方式，

公開招標，並由各農田水利

會組成評選委員會依農委會

所定之條件，擇優錄用，後

續農田水利會需將錄取人員

雲林農田水利會計畫執行情形－田洋小給 2-3 清淤維護

清淤前

清淤中

清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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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函送勞委會職業訓練局所屬各地

就業服務機構確認是否為登記有案之

失業勞工身分，經由此方式進用之人

力，其人員管理容易且工作效率高。

97 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計畫執行方式，係各農田水利會依據

核定計畫書中所提報急需清理之灌排

水路與水利設施地點，於核定函發文

日 (96 年 12 月 25 日) 起 2 個月內由

各執行農田水利會向各地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完成人力推介，推介原則

為以辦理求職登記日前連續失業達 3 

個月以上者為優先推介對象，篩選出

計畫需求人數之 3 倍名單。進用人員

需要條件：(一) 學歷不拘，以具灌排

水路人工疏浚之操作技術者為優先，

工作人員需為體健且願意聽從指揮辦

理，能勝任每日在烈日下工作 8 小

時，並自備交通工具及安全帽之失業

勞動者；(二) 具有農事工作經驗者，

優先考量。按日計酬，日工作津貼為 

800 元，每人每月工作以 22 天計，

工作津貼平均每人每月 1.76 萬元，進

用人員由農田水利會組成工作班 (考

量工作安全，每班至少 3 人)，輔以工

作機具，在農田水利會工作人員指揮

下，針對急需辦理雜草清理及渠底淤

泥浚渫之水路路段進行雜草清理及淤

泥浚渫工作，農田水利會對於清除後

之雜草及淤泥要妥善處理，避免影響

環境。

至於 97 年 11 月起配合行政院

「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及 98 年度振

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

畫辦理之用人方式，則以政府採購法

逾公告金額 1/10 未達公告金額之勞務

採購方式，秉公正、公開、透明方式

辦理，由各農田水利會 (北基、石門、

新竹、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嘉

南、屏東、台東、花蓮) 於政府採購網

站及水利會所屬各工作站門首公告，

同時將相關資訊公告於農委會全球資

訊網「促進就業資訊專區」、農田水

利會網站，並將相關資訊傳送就近之

公立就業服務中心或登錄全國 e-job 網

站，擇優辦理人員甄選與進用，且公

告時間應達 7 日以上 (不含假日)。有

關「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計畫執行流

程圖如附表 2，至於其薪資標準，則

考量本項工作需至野外工作 8 小時，

非常辛苦，每日薪資以 900 元計算。

五. 計畫監督考核機制
考核作業係由農田水利處及農田

水利會指派業務承辦人員擔任計畫督

導與規畫管理，專案承辦人協助考核

業務與後續追蹤，業務主管負責統

籌考核作業之審查並決行，有關計畫

考核作業編組詳如表 3。計畫執行階

段，農田水利會管理組人員應每 1 個

月至少實地訪查各據點 1 次，並按

月彙總各據點訪查次數與查核作業統

計。農委會部分，則由農委會促進就

業措施工作小組召集人 (王副主任委員

政騰) 指定人員率人事室、政風室、

受查證機關 (單位) 及幕僚單位，每月

至少辦理 1 次實地督導查核並做成紀

錄；農田水利處每月至少辦理 1 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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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8 年度「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計畫執行流程圖

1.� �上網公告徵人事宜，請政府採購網站

及水利會所屬各工作站門首公告，同

時將相關資訊公告於農委會全球資訊

網「促進就業資訊專區」、農田水利

會網站、公立就業服務中心、登錄全

國e-job網站等。

2. 公開面試。

3. 進用人員。

4. 公告時間應為 7 日以上。

1. 需簽定契約，並投保勞、健保。

2. 第 1 天上工時，辦理職前訓練 (4 hr)。

3. 受僱人員每天分上、下午須簽到簽退。

4. 工資於每月 10 日前發放。

5. 組成工作班 (每班至少 3 人以上)。

6. �工作績效 (分施工前、中、後拍照存檔)，並

依灌溉排水路之渠道維護、雜草清除及渠道

底淤泥浚渫三項分別統計成果。

7. �每週星期五下班前以電話或 e-mail 回報目

前在職人數。

8. �每 2 週填報進用人員分布縣市表及特性分

析表。

*監督考核機制

農委會：由農委會促進就業措施工作小組召集

人 (王副主任委員政騰) 指定人員率人事室、

政風室、受查證機關 (單位) 及幕僚單位，每

月至少辦理 1 次實地督導查核並作成記錄。

農田水利處：每月至少辦理 1 次實地督導查

證，每周至少 1 次電話督導。

農田水利會：管理人應每週派員親赴現場查核

督導，並針對計畫辦理工作之情形及績效，

拍照存證 (包括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之對

照)，俟工作完成後作成果統計 (包括工作地點

及數量。)

*�各農田水利會須提供資料：1. 經費預算。2. 工作

數量。

*�經費估算原則：1. 工資每天 900 元，每月最

高 22 天，合計 1.98 萬元。2. 保險費每人每月 

2,000 元。3. 其他費用 (含租金、物品、雜支等) 

為總費用之 10％，而雜支上限為 20％。

*�工作數量估算原則：1. 渠道維護每人每月工作量

約在 900 公尺 (加減在 20％ 內)。2. 雜草清除

每人每月工作量約在 1,000 公尺 (加減在 20％ 

內)。3. 灌排水路淤泥清除每人每月工作量約在 

10 立方公尺 (加減在 20％ 內)。

各水利會公開招標

1. 剩餘款繳回

2. 填報執行成果報告表

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

計畫結案

第二次請款

計畫執行

第一次請款

計畫審定

計畫審查

計畫研提

經費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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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督導查証 (每次應查核 2 個以上工

作點)，每週至少 1 次電話督導，現場

督導重點為：(一) 工作人員之工作項

目及配置地點是否與核定計畫相符；

(二) 是否確實簽到退；(三) 出勤紀錄

表是否由專責人員管理；(四) 有無代

工行為；(五) 正常工時是否足 8 小

時；(六) 工作日誌是否詳實填造；(七) 

每月工資是否於 10 日前發放等項。

此外，為確實掌握執行進度，農田水

利會每 2 週將上工人數及工作執行成

果提報農委會，並對計畫辦理工作之

情形及績效，拍照存證 (包括施工前、

施工中、施工後之對照)，並依渠道維

護、雜草清除與淤泥清除等 3 項分別

作成果統計 (包括工作地點及數量)。

六. 歷年執行成果
自 92 年 7 月 1 日起至 97 年 12 

月 31 日止改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

農村環境計畫共計實施完成 8 階段，

歷年來累計僱用人數達 6,044 人，提

供失業人口之短期就業機會，有效紓

解失業家庭生計壓力，同時對於社經

環境之穩定，效益甚大。總計各農田

水利會歷年來辦理渠道維護總長度為 

1 萬 7 千 1 百餘公里 (亦包括維護渠

道段相關農田水利設施之維護及環境

整理)、雜草清除 2,404 公頃、灌排水

路淤泥清除土方量 154 萬立方公尺，

有助於農業經營及農村生活環境之改

善、水資源之有效管理與利用、減少

雨季淹水災害損失，並對於生物多樣

性之生態環境保育與生態系統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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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計
畫

考
核

作
業

編
組

農
委
會
農
田
水
利
處

處
長

副
處
長

計
畫
承
辦
人

灌
溉
管
理
科

科
長

南
投
水
利
會

管
理
組
長

灌
溉
股
長

承
辦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雲
林
水
利
會

管
理
組
長

灌
溉
股
長

承
辦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屏
東
水
利
會

管
理
組
長

灌
溉
股
長

承
辦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台
東
水
利
會

管
理
組
長

灌
溉
股
長

承
辦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花
蓮
水
利
會

管
理
組
長

管
理
組
長

灌
溉
股
長

股
長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工
作
站

管
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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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之水土資源通路。有關

歷年來各階段執行成果，詳

如表 4。

七. 結語
本計畫對於各農田水利

會灌溉排水路功能之維護，

有相當大之助益，藉由計畫

提供之人力，可將一般機具

無法到達之田間中小水路灌

溉系統，以人工方式浚渫與

清除雜草，除可維持灌溉排

水路之暢通，提高灌溉用水

之輸送效率，減少雨季淹水

災害損失與美化農村環境景

觀外，並可節省農田水利會

灌排水路維護成本；此外，

提供農村短期就業機會，降

低農村失業率，對於亟需工

作的失業勞工家庭，可解經

濟上燃眉之急。

「改善農田灌排水路功

能及農村環境」計畫工作內

容以勞動服務為主，協助弱

勢者培養工作自信心，重建

失業者人生新希望，進用人

員無需具備特殊專長，只要

有心重新進入職場之失業勞

工，均能勝任。同時於計畫

結束後，對於工作績效優

良、態度良好者，各農田水

利會於辦理年度灌排水路雜

草清除與渠道浚渫時，將優 台東農田水利會計畫執行情形－關山圳支線圳路伐草

圳路伐草前

圳路伐草後

圳路伐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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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鄉．愛土．愛家園 
執行成果

計畫別
執行農田水利會

渠道維護
(公尺)

雜草清除
(平方公尺 )

灌排水路
淤泥清除
(立方公尺)

農地受
益面積

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
及農村環境

第 1 階段
(92/7/1 - 93/2/29)

宜蘭、北基、
新竹、台中、
南投、彰化、
雲林、嘉南、
高雄、屏東、
台東、花蓮

6,517,146 7,903,321 623,745 272,701

第 2 階段
(92/3/2 - 93/6/30)

北基、台中、
南投、彰化、
雲林、嘉南、
高雄、屏東、
台東、花蓮

3,241,203 4,231,069 259,746 165,973

第 3 階段
(93/7/5 - 93/12/31)

雲林、台東、
花蓮

738,613 1,095,555 78,637 34,151

改善農業經
營環境

(93/7/21 - 93/12/31)

北基、台中、
南投、彰化、
雲林、嘉南、
高雄、屏東、
台東、花蓮

3,099,321 5,465,783 315,185 150,754

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
及農村環境

第 4-1 階段
(94/10/1 - 94/12/31)

台中、南投、
彰化、雲林、
嘉南、高雄、
屏東、台東、
花蓮

873,276 1,695,066 111,608 93,859

第 4-2 階段
(94/10/1 - 94/12/31)

台中、南投、
彰化、雲林、
嘉南、高雄、
屏東、台東、
花蓮

466,010 609,667 53,383 45,915

第 5 階段
(95/7/1 - 95/12/31)

南投、彰化、
雲林、屏東、
台東、花蓮

1,017,042 1,565,863 48,571 103,567

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
及農村環境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97/2/12 - 97/8/11)

南投、雲林、
屏東、台東、
花蓮

916,294 1,190,002 39,454 87,383

改善農田灌
排水路功能
及農村環境

(97/11/17 - 97/12/31)
南投、彰化、
雲林、屏東、
台東、花蓮

248,446 288,906 14,393 39,795

合計 17,117,351 24,045,232 1,544,722 994,098

表 4. 92 - 97 年改善農田灌排水路功能及農村環境計畫執行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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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詢問該等人員之工作意願，

提供在地者短期就業機會。

97 年度 2 月計畫辦理經

費來源為勞委會就業安定基

金，人員推介方式為勞委會就

業服務中心提供符合條件之失

業勞工名單，由各農田水利會

遴選有意願、符合資格者參

與，由於一般工廠失業勞工對

於農具運用較為生疏，且本

計畫須在烈日或寒風下工作 

8 小時，每日薪資僅為 800 

元，其與地方政府辦理之工作

相較，本項工作相對辛苦，因

此人員進用較不順利且初期人

員離職率偏高，直至後期進用

人員已熟悉農田水利會工作環

境，方減少人員離職情形。

由於本計畫每年經費來

源不一致，需符合經費來源

機關之作業規定，人員進用

方式每年亦隨之調整，92 年

至 94 年經費來源分別為中央

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勞委會

就業安定基金、農委會農業發

展基金、農委會農業管理公務

預算，其用人方式係由行政院

勞委會就業服務提供符合條件

之失業勞工名單，由各農田水

利會遴選有意願者參與。有鑒

於過去執行時所發生之人員不

適任與管理等問題，95 及 97 

年利用農委會公務預算辦理之

計畫，人員進用乃依政府採購

花蓮農田水利會計畫執行情形－林田圳幹線伐草清淤

伐草清淤前

伐草清淤後

伐草清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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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3 條規定及農委會所訂評選條

件，於政府採購網站及農田水利會門

首公告，以勞務採購方式 (逾公告金額 

1/10 未達公告金額)，擇優錄用有農

事經驗及工作需求、又肯認真工作之

人，減少以往由就業服務站推介面試

時，未能完整向應徵者說明本計畫之

工作內容，造成離職率偏高之現象，

並可減少人員管理上之困擾，依據執

行結果，所進用之人員工作效率較過

去為高。

短期促進就業措施相關計畫每年

均由經建會視國內失業率情形，機動

開啟開辦之時機，往往從計畫研提至

實施之時間極為短促，計畫實施時間

短暫且未能延續 (長為 8 個月、短為 

3 個月、96 年因無經費暫停辦理)，

造成農田水利會管理人員業務額外負

擔。由於本計畫對於農田水利會之灌

排水路與農田水利設施維護有幫助，

特別是對於財務狀況不佳、經營環境

困難之農田水利會更顯重要，各農田

水利會紛紛反映，希望未來能將本計

畫列為農委會經常性計畫，每年固定補

助農田水利會執行，以增加改善農業經

營環境之範圍，維持農田水利會轄區

內良好的灌溉排水環境，有助於農產

品之生產條件及品質安全，並創造農

村弱勢者就業機會，活絡農村經濟。有

鑒於此，農委會將積極爭取將該促進

就業措施納入 99 - 101 年之振興經濟

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中辦

理，未來預算如獲立法院審議通過，將

可提高農田水利會供水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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